
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

行制定了《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现予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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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

一、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借款

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

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

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贷款人应当依法依规合理确定综合融

资成本年化水平。

二、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

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

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

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在此基础上综合计算正常

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同时，逐项列

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

取标准和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各息费项

目收取标准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 3 号）

等要求折算为年化水平。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

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

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

三、贷款人应当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清晰披露借款

人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现场办理

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由借

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个人贷款



业务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

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

期前确认。

线上消费场景下办理分期付款业务的，应当在消费订单

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

服务费用、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

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同时，应明确

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息费。

四、因利率定价基准调整、开展优惠活动等原因导致相

关融资成本发生变动的，贷款人应当及时告知借款人。

五、贷款人在与合作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应当明确

各方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要求的责任和义务。贷款人应当

加强合作机构管理，对合作机构违规违约行为及时采取纠正

措施，情形严重的，应采取终止合作、依法追偿损失、追究

法律责任等措施。

六、相关行业协会应当配合金融管理部门发挥行业自律

作用，引导督促行业机构落实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

本要求，共同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七、借款人在办理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合理评估自身收

入水平和负债能力，避免过度负债，选择正规渠道借款。

借款人应当关注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充分了解融资成本

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年化水平、收取主体、违约责

任等信息。



八、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

支机构和各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要加强监督管理，督促贷款人

落实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对未按照本规定

要求开展明示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对合作机构失管失控或因

合作行为造成重大风险损失的贷款人，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并

采取相应监管措施，同时会同相关部门严厉打击贷款领域非

法中介活动。

九、本规定所称贷款人是指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

组织。合作机构是指在营销获客、担保增信等领域与贷款人

合作开展个人贷款业务的第三方机构。

十、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

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4 年第 3 号）规定，

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

的本外币贷款。

十一、本规定自 202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